重庆商务职业学院第二餐饮实训楼工程设计

招标补遗（一）

招标文件第二章第五条第（一）款“投标文件应全部采用A4纸打印或复印（加盖单位公章）、逐页编码，不得有任何涂改，包括工程报价部分、商务部分、技术部分，均一式贰份。”改为“投标文件（技术部分（设计方案）除外）应全部采用A4纸打印或复印（加盖单位公章）、逐页编码，不得有任何涂改，包括工程报价部分、商务部分、技术部分，均一式贰份（技术部分一式伍份）”。
招标文件第二章第五条第（一）款“设计方案（提交设计文本一式贰套）”改为“设计方案（提交设计文本一式伍套）。
招标文件第二章第五条第（二）款“投标文件应用信封分别密封。信封上注明项目名称、投标人名称地址及“不准提前启封”字样。信封的封口密封后须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鲜章或授权代表签字。”改为“投标文件应用投标文件袋分别密封。投标文件袋上注明项目名称、投标人名称地址及“不准提前启封”字样。投标文件袋的封口密封后须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鲜章或授权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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